
 

體育班銜接訓練證明 

 

    茲證明        同學就讀                

體育班，並於就讀期間參與      代表隊專長

訓練。     學年度畢業後，以新生身分進入  

台北市新民國中就讀，編制於七年級班體育

班，並加入貴校       代表隊，持續接受運動

訓練。 

本證明僅供於                  使用。 

此致 
  

 

 

 

證明單位： 

 

 

證明人： 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